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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校宗旨
[bookmark: _Hlk73625576][bookmark: _Hlk73625569][bookmark: _Hlk69376375]聖瑪大肋納學校是一所以「基督精神」和「完人培育」為宗旨的天主教學校。學校以信、望、愛為師生信仰的核心，以「寬容」和「仁愛」為辦學與治校的標杆，致力於育人、傳揚和實踐福音精神。
二、校訓 
在仁愛中行謙遜、在謙遜中行仁愛
三、辦校願景
1.完人的培育：培養學生完美的人格，富社會感，並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2.基督精神培育：培養學生發揚信、望、愛三德，並能在生活中實踐福音精神。
四、辦學特色
1. 讓教師與學生都能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因信、望、愛三德而變得更有福、更有靈氣、更美；
2. 注重發掘及培育個別學生的獨特潛能；
3. 採取預防勝於治療的積極態度；
4. 特別關懷及照顧那些貧困的學生。
五、教育原則
學校是教育的酵母，是全體師生員工共同成長的地方，期望學生在教育的搖籃中成長，教師在教學的實踐中發展，因此須：
1. 注重身體力行，樹立榜樣；
2. 對學生有「嚴謹而通情達理」的態度；
3.不斷以「信任和鼓勵」來建立「學生的自信心」，對他們人性的軟弱，予以共情和諒解，並加以扶持。
六、經營性質
天主教澳門教區開辦之聖瑪大肋納學校是一所不牟利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



七、組織架構校長
副校長
辦學實體
天主教澳門教區
校董會
學校機關
校務小組
專職人員組
行政領導機關
各組代表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輔導組
駐校學生
輔導員
輔導領導機關
宗教組
關愛小組
教學領導機關
各科組
課程小組
教務小組組
資源老師
融合教育領導機關
巡迴
資源老師
評核委員
教職員工評核委員會
各組組長1



	






























八、機關成員
	聖瑪大肋納學校

	學校機關成員

	校長

	副校長

	行政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副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1.校務小組—事務、文書、財務
2.專職人員組

	輔導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輔導主任

	
	其他成員
	1.輔導副主任
2.宗教科組長
3.宗教科老師
4.輔導協調老師
5.關愛小組老師
6.駐校學生輔導員

	教學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1.副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1.教務小組—教務主任、教務副主任、教務協調老師
2.課程小組—課程主任、課程協調老師
3.各科課程行政組長
4.各科科組長
5.各科老師

	融合教育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融合教育主任

	
	其他成員
	1.融合教育組長
2.融合教育協調老師 
3.資源老師
4.巡迴老師

	教職員工評核委員會
	主管人員
	副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1.各組委員
2.文職組長
3.職工組長
4.老師代表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
小組
	主管人員
	副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1.主任
2.老師代表
3.駐校學生輔導員代表
4.專職人員代表
5.教職員工






九、運作規定
(一) 校長的主要職責
由校董會委任。執行第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一條之職責。
1.制定學校的教育規劃及確保完成其目標；
2.構思、領導及指引學校的學與教活動；
3.建立和完善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
4.領導學校發展規劃並監督其實施；
5.統籌、監察、決策及促進學校的行政、訓育或輔導、教學等各領導機關的工作；
6.確保學校依法運作，有效地規劃和運用各項教育資源，尤其是財政及人力資源；
7.確保學校文件的保存，尤其是學生的註冊和報名紀錄、學校教職員的聘任合同以及財務管理的紀錄；
8.促進學校和家庭及所在社區的互動與合作，整合社區資源，促進學校推展各項教育活動；
9.確保校園安全和衛生。

(二) 副校長的主要職責
由校董會委任。執行第3/2012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第七條（學校其他中、高層管理人員）第一款職責。
1.協助校長領導及管理學校；
2.擔任校長分配的職務及工作；
3.校長因不在、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按學校的規定代行校長職務。

(三)行政領導機關
執行第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三條之職責。
　　　       
A.行政領導機關的組成人員   
· 主管人員:副校長兼任
· 其他成員:校務小組及專職人員組

B.行政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a.規劃及統籌行政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設備設施管理以及對外關係管理的工作；
b.訂定相關管理的規章制度，並監督及評核其執行。

(四)輔導領導機關
執行第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四條之職責。

A.輔導領導機關的組成人員
· 主管人員:輔導主任
· 其他成員:輔導副主任、宗教科組長及老師、輔導協調老師、關愛小組老師、駐校學生輔導員

B.輔導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a.制訂學生輔導的規章以及學校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規劃，並監督其執行；
b.統籌、規劃及推行輔導以及學生發展的活動；
c.監督宗教課程發展，統籌、規劃及推行宗教活動，創設校園宗教氛圍；
d.支援教學團隊，即時跟進及追蹤學生德育問題，適時給予輔導。 


(五)教學領導機關
執行第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五條之職責。

A.教學領導機關的組成人員
· 主管人員:副校長兼任
· 其他成員:教務小組、課程小組、各科課程行政組長、各科科組長及老師

B.教學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a.制訂課程、教學、學生評核的標準及管理規章，並監督其執行；
b.提升教學效能；
c.統籌課程發展、教學、學生評核以及學術科研有關的規劃及活動，並監察其執行。

(六) 融合教育領導機關
A.融合教育領導機構的組成人員
· 主管人員:融合教育主任
· 其他成員:融合教育組長及協調老師、資源及巡迴老師
                        
B.融合教育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a.制訂學校融合教育政策，並監督其執行；
b.統籌融合生在課程、身心、社交等各方面的支援計劃，並監察其執行；
c.有效合理地分配及運用融合教育資源；
d.保護融合生私隱，確保所有融合生資料得以妥善備存。

(七) 教職員工評核委員會
A. 教職員工評核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 主管人員:副校長兼任
· 其他成員:各組委員、文職組長、職工組長、老師代表

B. 教職員工評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
a.制訂教職員工評核制度，並監督其執行；
b.制訂教職員工評核指標，監督評核者以公正、平等、無私和合理的原則進行評核；
c.確保評核程序和結果保密；
d.確保評核資料妥善保存。

(八)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A.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的組成人員
· 主管人員:副校長兼任
· 其他成員:主任、老師代表、駐校學生輔導員代表、專職人員代表、教職員工

B.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的主要職責
a.制訂不同危機處理的程序和指引，並監察其執行；
b.處理校園內外危急或突發事件；
c.評估校園內外可能發生的危機，並及早作出預防；
d.安排演習和裝備教職員對危機事件的處理能力。


(九) 學校會議
Ａ.各領導機關組成的學校中高層會議
   會議次數—每週1次
   會議召集人—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各個領導機關主管
會議記錄撰寫—副校長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Ｂ.幼稚園會議（會議類別包括中層、教務小組、輔導小組、課程小組會議） 
   會議次數—每週1次至每兩週1次　　　　　
   會議召集人—依次為副校長、教務主任、輔導副主任、課程主任
   會議決議的執行—依次為各領導機關主任、教務主任、輔導副主任、課程主任
會議記錄撰寫—依次為主任、教務協調老師、輔導協調老師、課程協調老師
備註：1.需八成成員至全體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Ｃ.小學教務小組會議
   會議次數—每週1次
   會議召集人—副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教務副主任及教務協調老師
會議記錄撰寫—教務副主任及教務協調老師
備註：1.需全部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Ｄ.輔導組會議
   會議次數—每月1次
   會議召集人—輔導主任
   會議決議的執行—輔導主任、輔導協調老師、駐校學生輔導員
會議記錄撰寫—成員輪流撰寫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Ｅ.宗教組會議
   會議次數—每月1次
   會議召集人—宗教科組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宗教科組長
會議記錄撰寫—宗教科組長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Ｆ.融合教育事務會議
   會議次數—每週1次
   會議召集人—融合教育主任
   會議決議的執行—融合教育主任、融合教育協調老師、資源老師
會議記錄撰寫—融合教育協調老師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Ｇ.班主任事務會議
   會議次數—每月1次
   會議召集人—輔導主任、教務副主任
   會議決議的執行—輔導主任、教務副主任、輔導協調老師、班主任   
會議記錄撰寫—輔導協調老師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Ｈ.全體教職員校務會議
   會議次數—每2個月1次　
   會議召集人—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各領導機關人員及全體教職員工
會議記錄撰寫—副校長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Ｉ.專職人員工作會議
   會議次數—每學段1次
   會議召集人—副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專職人員
會議記錄撰寫—成員輪流撰寫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Ｊ.職員職工工作會議
   會議次數—每學段1次
   會議召集人—副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全體職員
會議記錄撰寫—成員輪流撰寫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Ｋ.科組長會議
   會議次數—學期初、學期中及學期末各1次
   會議召集人—科組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科組長
會議記錄撰寫—科組長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Ｌ.學校防災會議
   會議次數—每學段1次
   會議召集人—副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副校長
會議記錄撰寫—健康促進人員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M. 教職員工評核委員會會議
   會議次數—上學期及下學期各1次
   會議召集人—副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委員會成員
會議記錄撰寫—副校長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N. 財務會議
   會議次數—上學期及下學期各1次
   會議召集人—副校長
   會議決議的執行—副校長、財務（文職人員）
會議記錄撰寫—財務(文職人員)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O. 融合教育宣導會議
   會議次數—每學年1次
   會議召集人—融合教育主任
   會議決議的執行—融合教育主任、融合教育協調老師、資源老師
會議記錄撰寫—融合教育協調老師
備註：1.需八成成員出席方可運作和議決。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完----------------------------------
